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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制作安装承揽协议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武进高新区毕昇云广告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为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现就乙方承揽甲方广告牌(以下简称广告牌)的制作安装事宜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广告牌制作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1
	 磁性白板
	 240*120cm
	4
	350
	1400
	可伸缩-散件-需要自己组装，组装后车拉不下
	

	
	 磁性白板
	120*100cm
	1
	180
	180
	
	

	合计
	1580
	
	

	优惠价：1500
	

	大写： 壹仟伍佰元整
	

	
	


二、广告牌安装
安装地点：客户自己组装
三、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
广告牌制作费及安装费(即合同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1500    元，大写  壹仟伍佰元整   元整。

支付方式：电汇

企业名称：武进高新区毕昇云广告经营部（个体工商户）

信用代码：92320412MADRHW1K5Q

银行对公账户：6232610130000141036

开户行：交通银行常州科教城支行

预付60%款即900元，送货后完，经甲方验收合格，乙方提供合法的增值税发票（普票），甲方即付清尾款600元。
四、 工程期限
1、自合同签订甲方预付工程款之日起 2-5天。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工期顺延。
2、因甲方反复提出修改意见导致乙方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时，可由双方协商确定延期时间。
五、双方权利、义务
甲方：
1、办理广告牌设置、安装所必须的报批手续及相关费用。
2、有权对乙方的设计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以使乙方设计的作品更符合甲方单位文化内涵。
3、向乙方提供广告牌位置并确保此位置无管道线路、可以施工。
4、有义务提供有关单位资料或其他有关资料供乙方设计参考。
5、负责施工现场的树木、花、草可以移动。
6、按本合同规定结算广告牌的制作、安装费用。
乙方：
1、 自甲方通知可以现场施工起，按甲方提供的安装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制作施工并安装完毕。
2、 严格按照甲方确认的施工方案图纸进行制作、安装。如现场条件与施工图纸方案不符，应及时与甲方沟通解决方案。
六、关于验收
1. 乙方全部制作安装完工后，甲方必须组织正式验收，甲方在完工后不组织验收，乙方可视同甲方验收工程质量合格。
2. 工程质量验收以国家相关施工标准为依据，广告结构正面和侧面都务必美观、牢固。

七、违约责任：
1. 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时间付款，每逾期一日，应以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将合同工期顺延。
2. 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按时制作、安装完成广告牌，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作为违约金。
3. 乙方应保证工程质量、结构牢固性、抗风力、抗震等级等指标达到国家标准。如未达标乙方应承担返工及相应损失，因制作和安装等问题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责任由乙方承担。
4. 如属甲方原因，造成中途停工，停建，拆除等，均由甲方负责。乙方有权就实际施工情况要求甲方支付已完部分或全部的制作费。
八、因广告所产生的责任的承担：
1、 在本广告的制作、设置过程中，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第三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均与甲方无关。
2、由于商标、肖像、广告词及其他因甲方提供的广告内容而产生的纠纷由甲方承担全部的责任。
九、保修期限：
1、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乙方制作的工程项目整体质保一年。人为损毁乙方不负责保修。
2、保修期满后，双方另签维修协议进行维修。
十、双方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此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本合同一经签订即产生法律效力。

甲方：              (盖章)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乙方: 武进高新区毕昇云广告经营部 (盖章)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2025年 3月 12  日
